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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 

 

第一条 目标 

本章旨在： 

（一）在保护各方领土内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的同时，

便利双边食品、动植物及其产品的贸易； 

（二）加深对各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相关的法规和程序的

相互理解； 

（三）加强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政府卫生与植物卫生事务主

管部门之间的合作；以及 

（四）促进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的实施。 

第二条 适用范围 

本章适用于双方可能直接或间接影响双方间贸易的所有卫生

与植物卫生措施。 

第三条 定义 

就本章而言， 

（一）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是指《世贸组织协定》

附件 1A中的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；并且 

（二）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是指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

定》附件 A第 1款所指的任何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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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国际义务 

双方确认各自在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下对于对

方的权利和义务。 

第五条 透明度 

一、双方确认透明度在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过程中的重

要性，包括特别要就各自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及时交流信息。 

二、一方应以符合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通报要

求的方式，向另一方的咨询点通报新的或修订的卫生与植物卫生

措施，包括为应对对人类、动物或植物生命或健康的紧急威胁而

采取的措施。 

三、应另一方要求，通报的一方应在 7日内向另一方的咨询

点提供通报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全文。 

四、如果相关的国际标准、指南或建议不存在，或拟议的卫

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的内容与国际标准、指南或建议有实质的不

同，并且该措施可能对另一方的贸易造成重大影响，通报的一方

通常应给予另一方至少 60日评议期供其提交书面评议，应另一

方请求对评议进行讨论，并对这些评议和讨论结果予以考虑。 

五、如果一方出现紧急的健康保护问题或威胁，则不要求在

有关措施生效前给予另一方提出书面评议的机会。尽管如此，该

方应遵守本条第三和第四款的规定，应允许另一方提出书面意

见，应请求对意见进行讨论，并对这些意见和讨论结果予以考

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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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如进口货物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不符，进口方的相关

政府机构应毫不延迟地将不符合的情况通报出口方的相关政府机

构。 

第六条 合作 

一、双方应根据本章规定，探讨在双边、区域和多边层面就卫

生与植物卫生事项开展进一步合作与协作的机会，包括通过： 

（一）在有关国际机构和区域组织中，就涉及食品安全及人类、

动植物生命或健康问题的工作开展合作； 

（二）就进口风险分析的原则和程序加强技术合作与交流，

以避免不适当的延迟；以及 

（三）就疫病和病虫害预防、监测和控制策略及其他科学问题，

包括在与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相关的食品安全领域，开展可能的

联合研究项目。 

二、根据本章第十一条设立的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应

考虑有关合作与协作的建议，以发挥本条作用。 

第七条 区域化和等效性 

    各方应接受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的区域化和等效

性规定，并考虑相关国际标准、指南和建议，以便利双方之间的贸

易。 

第八条 控制、检验和批准程序 

    一、各方应根据其在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项下的

权利和义务实施其控制、检验和批准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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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应一方请求，双方应就各自的控制、检验和批准程序交流

意见和信息； 

三、如一方确信另一方的控制、检验和批准程序能够达到其作

为进口方对卫生和植物卫生保护的适当水平，则应应另一方要求，

将其控制、检验和批准程序视为等效而予以接受。 

第九条 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 

    一、双方认识到合作、信息共享、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是实现

本章目标的重要要素。 

    二、双方应充分考虑《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》中有关

技术援助和特殊与差别待遇的规定，以及双方在实施本章过程中

可能遇到的困难。双方同意采取合理可行的措施，通过技术援助以

增强能力建设。 

三、就本章的实施而言，双方应根据本章的目标，共同考虑

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领域的技术援助项目。此类技术援助项目可

以包括，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在以下领域共享知识、经验或研究成果： 

1．动植物病虫害及疫病； 

2．食品安全； 

3．农用化学品和兽药；以及 

4．双方同意的其他领域； 

（二）就区域和国际组织中的立场以及相关标准和项目进行

磋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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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双方应探索开展共同确定的其他形式技术援助或合作的

机会，包括加强双方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咨询点之间的合作，共

享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通报及相关文件的可获译文，就卫生与植

物卫生措施通报交流经验和信息。 

第十条 磋商和争端解决 

一、双方应努力通过本章下的合作机制解决本章下出现的任

何问题。 

二、对于本章下出现的任何问题，双方均不得诉诸第十五章

（争端解决）下的争端解决规定。 

第十一条 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 

一、双方注意到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

与澳大利亚农渔林业部在卫生与植物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》

下建立了高级别磋商机制。 

二、双方特此设立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委员会（简称“委员

会”），由双方代表组成。 

三、就本条而言，委员会应由以下机构协调： 

（一）澳大利亚：农业部或其继任机构；以及 

（二）中国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或其继任机构。 

四、除非双方另有约定，委员会应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。

委员会的职能应包括： 

（一）推动本章第一条所列目标的实现； 

（二）审议和监督本章的实施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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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确定合作和协作的领域； 

（四）考虑本章下关于技术援助和能力建设的建议； 

（五）审议双方之间可能出现的卫生与植物卫生事项的进展

情况，并由双方同意酌情寻求解决。 

（六）酌情向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报告其调查结论和讨论结

果；以及 

（七）履行自贸协定联合委员会可能赋予的其他职能。 

五、各方应确保负责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和食品标准的适当

代表参加委员会的会议。 

    六、委员会可同意设立有关人类、动物和植物健康或食品安全

的技术工作组，如必要可以包括区域化和等效性，以处理本章实施

中出现的问题。 

    七、各方应设立联系点，负责协调本章的实施工作。联系点为： 

（一）澳大利亚：农业部或其继任机构；以及 

（二）中国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或其继任机构。 


